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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围


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；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；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；对公民没收、收缴或追缴价值1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、非法财物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收、收缴或追缴价值1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、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决定；符合听证条件且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，已经组织听证后对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；其他对当事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；扣押法人、公民的涉案车辆或者工具的行政强制决定；强制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的行政强制决定；其他对当事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决定





提交机构


拟以县交通运输局名义作出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决定的，执法机构负责向馆陶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提交





提交材料


1.行政执法决定的案件调查报告;2.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或者意见及其情况说明;3.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代拟稿;4.相关证据资料;5.经听证或者评估的，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者评估报告；6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



审核内容


1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;2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;3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;4.程序是否合法;5.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;6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;7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;8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




主要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的，提出同意的意见





主要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，提出继续调查或不予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





定性不准、适用法律不准确和裁量基准不当的，提出变更意见





程序不合法的，提出纠正意见





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或涉嫌犯罪的，提出移送意见





审核结果


退回拟以县交通运输局名义作出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的执法机构依法处理












